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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合函〔2025〕6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加快培育成长型境外
经贸合作区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经济发展局，省

属有关企业（集团）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外贸工作的有关部署，拓展境外经

贸合作区带动出口、承接境外加工等功能，开辟外贸增长新通道，

现决定在全省培育一批成长型境外经贸合作区（以下简称“成长

型合作区”）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培育一批带动外贸效益好、发展潜力大、示范作用明显的成

长型合作区，为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储备力量，形成合作区发展

梯队，切实将合作区打造为促进贸易投资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，

推动产业链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。

二、培育条件

本通知中的成长型合作区是指在我省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中资企业（以下称实施企业），经商务主管部门境外投资备

案（核准），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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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建区企业），通过直接投资或利润再投资方式建设的符合国家

对外投资产业导向、基础设施相对完备、主导产业较为明确，带

动进出口作用较为明显的重点对外投资项目。具体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所在国政局稳定，双边关系友好，已与我国签署与投

资合作相关的政府间协议或双边规划等文件；

（二）实施企业在境内完成了对外投资备案（核准）手续，

并取得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或再投资报告

表，在境外完成了相关登记注册手续；

（三）项目建设要符合国家对外投资业务发展的国别、产业

总体布局要求；

（四）项目开发土地法律手续齐全，总体规划清晰，并已根

据规划内容开始实施；

（五）项目基础设施和配套能力已满足产业发展基本需要，

已建立相应的运营管理机制；

（六）已制订项目风险防范办法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；

（七）带动国内年度进出口额不低于2000万美元。

三、培育程序

（一）地市择优推荐。由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、省属有关企

业（集团）根据附件1指标并结合工作实际于2月13日（星期四）

前报送成长型合作区培育推荐表（附件2）。

（二）综合评估。省商务厅在收到各地市推荐材料，10个工

作日内，进行复核并确定入围项目名单。

（三）确定名单。将入围项目名单通报至各地级以上市商务

局和省属企业（集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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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定期报送。名单确定后，由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、省

属有关企业（集团）建立工作台账，挂点跟进，持续跟踪成长型

合作区带动出口情况，每半年按照附件2表格向我厅报送数据。

四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将对入围项目加强政策指导，支持

其拓展功能、发挥投资贸易融合作用。

（二）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将协调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，支

持成长型合作区发展壮大，稳步成长为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。通

过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确认考核后，按照省级合作区相关配套政

策给予支持。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相关工作，认真开展摸查（重点摸查名单

可参考但不局限于粤商务合函〔2024〕117号），深入了解我省

相关业务发展状况，创新工作方法，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。

附件：1.2025年成长型合作区分地市培育指标

2.广东省成长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培育推荐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5年1月24日

（联系人：省商务厅 祝佳，020-38819877）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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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5年成长型合作区分地市培育指标

地市
成长型合作区项目数量目标

(个)

带动出口年度目标

(亿美元)

省属 1 1

广州 4 3

深圳 8 6

珠海 1 0.5

佛山 2 1.5

惠州 1 0.5

汕尾 1 0.5

东莞 1 0.5

中山 1 0.5

合计 20 14


